彰化縣114年度學生輔導諮商中心主任遴聘計畫
1、 依據教育部《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各該主管機關專業輔導人員設置辦法》及《學生輔導諮商中心設置辦法》相關辦理。
2、 遴聘條件:

本中心主任應具輔導專業專長，依序優先遴聘本縣具有下列經歷者擔任，綜理本中心業務：
1、 曾任或現任輔諮中心督導人員三年以上。
2、 曾任或現任學校校長或主任，且具有三年以上學校或主管機關輔導行政
  經驗。

3、 具有心理師或社會工作師證書，且具有三年以上學校輔導行政經驗。
3、 甄選名額：符合上述條件之人員遴聘1名。
4、 報名時間：即日起至114年11月21日（星期五）中午12時止，寄送履歷與相關佐證資料至學特科劉炘佩科員電子信箱rty210205@email.chcg.gov.tw。
5、 聘期：一年一聘，經考核優良者，次年度得優先續聘之。
6、 主任工作內容如下：
1、 綜理學生諮商中心各項業務規劃與執行考核。
2、 負責本縣專輔人員參與學校輔導工作計畫推行。
3、 負責本縣學生輔導、生命教育及兒少保護、適性輔導、性別教育、中輟
  輔導相關計畫規劃、推展、執行。
4、 負責本縣三級學生輔導工作之推展與執行。
5、 整合本縣內外諮商輔導資源（社會處、警政單位、衛生局、生命線、婦
  幼中心、家扶中心等），提供系統連結服務。
6、 統籌規劃辦理本縣專輔人員之甄選、在職培訓、繼續教育、督導、運作、
  考評等相關事宜。
7、 規劃本縣學校輔導教師職前訓練、在職進修及督導等相關事宜。
8、 配合教育部及本府教育處辦理相關業務。
7、 甄選程序：彙整報名資料後，由本府教育處聘請具學生輔導實務經驗之3名委員進行專業審查，提出遴聘建議，供教育處優先遴聘參考。
附件1
彰化縣114年度學生輔導諮商中心
主任遴聘履歷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姓　　名
	
	性　　別
	□男  □女
	照片

	出生年月日
	年　月　日
	身分證

統一編號
	
	

	住　　址
	
	

	電子信箱
	
	

	聯絡電話
	 (O)： 　　　　
 (H)：
 (行動電話)：

	服務單位
	
	現任職務
	

	服務年資

(包含外縣市)
	

	擔任本縣
督導、專輔人員輔導行政經歷
	

	擔任本縣各級學校輔導行政經歷
(曾任或現任學校校長或主任者填寫)
	

	其他領域專長
	

	學　　歷

（畢業系／所）
	

	相關證書、

證明或證照
	

	輔導表現或
優良事蹟
	

	簡　　要

自　　述

（含未來擔任主管人員之工作期許）
	


註：以上各項目資料須檢附佐證資料
附件2
彰化縣114年度學生輔導諮商中心主任遴聘委員評分表
 年   月    日 
	姓    名
	
	生日
	  年     月     日

	遴聘條件
	□第一款
□第二款
□第三款
	性別
	□男   □女

	專業證書
	□心理師
□社工師
□教師證(輔導行政兼職聘書及主管機關輔導行政經驗證明)
	年資
	□輔諮中心     年     月
□學校    年   月(輔導行政經歷)   


	審核意見
	

	審核分數

	

	推薦順序
	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

1

